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祝
一
帆
風
順

行

抬

黃

月

娥

本

人

能

够

有

機

會

，
在

「
松

鶴

天

地

」
創

刊

號

綴

詞

，
極

感

欣

悦

。 

這

份

刊

物

乃

是

由

「
新

境

界

計

劃

」
贊

助

，
並

由

一

群

華

裔

耆

英

親

自

籌 

辦

。
從

許

多

方

面

來

看

：

「
松

鶴

天

地

」
具

體

表

現

出

中

僑

互

助

會

創

辦

者

的

心

迹

。
該
會
於
一 

九

七

三

年

成

立

，
旨
在 

協

助

僑

胞

們

克

服

在

語 

言

及

文

化

上

的

障

礙

； 

並

引

導

他

們

承

擔

更

重

的

責

任

，
以

建

立

自

信 

心

和

對

加

國

社

會

作

出 

充

份

貢

獻

。
如

今

，
華 

僑

中

重

要

的

一

環

，
即 

華

裔

耆

英

們2

決
心
爲

U
eco

漑

 
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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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̂.uv A8v.dowvAB8v Jfl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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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

哥

華

一

般

華

裔

耆

英 

編

印

十

五

期

的

月

刊

， 

以

減

輕

他

們

在

日

常

生 

活

中

因

語

言

及

諮

詢

隔 

膜

所

引

起

的

不

便

。
這

-

群

耆

英

又

發

動

在

温

哥 

3

華

市

十

個

八

個

華

語

耆 

-

英

團

體

之

間

，
設
立
聯

r-詞賀事參市榮宏余 ( 

本

人

欣

喜

異

常

，
能

蒙

此

寸

簡

，
衷

心
一
 

恭

賀

「
松

鶴

天

地

」
全

體

員

工

，
他
們
以
滿 

腔

熱

誠

，
端

盡

全

力

，
使

「
新

境

界

」
的
一 

項

重

要

而

令

人

興

奮

的

計

劃

得

以

實

現

，
深
一 

信

「
松

鶴

天

地

」
的

創

刊

號

，
能

在

華

埠

耆 

英

積

極

參

與

社

會

發

展

及

促

進

社

會

進

步

方 

面

，
揭

開

新

的

一

頁

。
讀

者

們

將

可

透

過

這

一
 

份

刊

物

，
進
一
步
瞭
解
你
們
的
生
活
體
驗
和
一 

感

受

，
以

及

得

失

成

敗

的

關

鍵

，
作
爲
借
鏡
一 

，
以

資

反

省

，
故

你

們

的

刊

物

，
不

獨

可

使 

耆

英

生

活

更

爲

豐

富

，
對

於

消

弭

華

埠

社

會 

代

溝

，
亦

有

助

焉

。

現

在

貴

刊

物

即

將

首

次

出

版

，
本
人
翹 

首

以

待

，
冀

能

先

覩

爲

快

。
謹

此

向

各

位

致 

意

，
順

祝

健

康

愉

快

。 

雲
埠
市
參
事
余
宏
榮
」

繫

管

道

，
及
共
同
使
用 

資

料

。
而
二
重
要
的
是 

，
這
份
刊

物

的

撰

寫

及

大

派

用

場

。

「
松

鶴

天

地

」
所 

刊

登

的

文

章

，
題
材
廣

編

輯

工

作

？
都
由
耆
英 

負

責2

共
熟
練
的
技
巧 

及

豐

富

的

経

驗7

將
可

-

溫
哥
華
市
長
賀
詞
譯
文 

本

人

能

够

代

表

温

哥

華

市

民

及

市

議

會
 

，
向

各

位

籌

辦

「
松

鶴

天

地

」
月

刊

的

人

士 

i 

致

賀

，
深

感

愉

快

。

( 

華

語

耆

英

對

本

市

貢

獻

良

多7

這

份

雄 

一 

心

勃

勃

的

刊

物2

就

是

以

他

們

爲

對

象

的

最

佳

溝

通

工

具

。

各

位

竭

心

盡

力 :
 
使

耆

英

能

够

接

繼

到 

社

會

事

務

。
其

崇

高

抱

負

，

正

遭

合

時

代

需 

要

；
值

得

加

以

讚

揚

。

本

人

盼

望

「
松

鶴

天

地

」
能

陸

績

出

版 

，
以

饗

讀

者

，
謹

此

致

意

。

温

哥

華

市

長

米

夏

葛

泛

而

多

采

多

姿

，
不
論 

是

否

耆

英

，
深
信
均
會 

同

樣

得

益

。
其
内

容

將 

來

更

臻

完

善

，
自
當
拭

目

以

待

。 

月

刊

得

與

我

們

見

面

， 

由

於

月

刊

之

執

行

本

人

謹

向

他

們

致

敬

？ 

委

員

會

大

力

推

動2

使
-

並

祝

一

帆

風

順 

華
裔
耆
英
新
境
界 

衞
生
及
福
利
部
「
新
境
界
計
副
」
外
勤
代
表
白
斯
莉

「
新

境

界

」
委
員 

會

爲

華

裔

耆

英

籌

辦

「 

松

鶴

天

地

」
月

刊

，
本 

人

詢

閣

下

之

請

，
很
高 

興

給

予

他

們

一

些

鼓

帆 

此

地

的

華

裔

耆

英 

7

由

於

不

懂

英

語

，
對 

社

會

情

况

常

感

隔

膜

。 

該

委

員

會

的

成

員

有

見 

及

此

，
乃

簿

辦

這

份

極 

有

價

值

的

刊

物

。
他
們 

集

編

撰

、
出

版

，
及
發 

行

等

工

作

於

一

身

，
在 

推

動

過

程

中

所

表

現

的

的

耆

英

負

責

人

，
均
同 

樣

有

益
;

其

好

處

之

多 

?

恐

難

縷

述

。
温
哥
華 

各

區

的

耆

英

組

織

，
彼 

此

亟

需

密

切

聯

繫

各

守 

望

相

助2

並

久

已

感

覺 

需

要

有

人

探

取

重

要

的 

第

一

步

，
朝

向

這

目

標 

邁

進

。希

望

你

們

現

在

致 

力

之

事

，
能

對

此

有

所 

裨

助

。際

兹

「
松

鶴

天

地 

」
創

刊

之

日

，
謹
此
向

熱

忱

及

實

幹

精

神

，
使 

我

深

爲

感

動

。

「
松

鶴

天

地

」
對 

耆

英

讀

者

及

出

版

方

面

「
新

境

界

」
委

員

會

各 

成

員

致

賀

。

此
致

中

僑

互

助

會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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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布
朗
市
參
事
賀
詞 

各

位

親

愛

的

讀

者

： 

欣

悉

「
松

鶴

天

地

」
創
刊
號 

問

世

，
本

人

謹

以

喜

悦

心

情

，
向 

你

們

道

賀

，
並

預

祝

這

項

嶄

新

的 

嘗

試

獲

得

成

功

。

加

國

耆

英

歷

年

來

在

家

庭

， 

工

作

，
及

社

會

活

動

中

，
積
聚
了 

豐

富

無

比

的

智

識

與

經

驗
:

今
日 

得

有

機

會

將

這

些

成

果

與

别

人

分 

享
:

實

屬

難

得

。
我

們

無

疑

需

要 

有

新

的

構

思
;

及

要

有

年

青

人

去

加

以

推

行

，
但

也

需

要

富

有

經

驗 

的

老

手

給

與

忠

告

及

批

評 >
 

然
後 

可

收

相

輔

相

成

之

效

。

「
松

鶴

天

地

」

一
方
面
可
以 

便

利

此

地

華

僑

，
去

瞭

解

温

哥

華 

市

的

現

况

及

未

來

的

事

物

發

展

； 

另

一

方

面

又

使

貴

委

員

會

及

特

約 

撰

稿

人

有

篇

幅

發

表

他

們

的

見

地 

，
以

供

僑

胞

參

考

。

一
個
生
氣
勃 

勃

的

社

會2

必

須

彼

此

能

够

互

相 

溝

通

聯

繫

。
因

此

你

們

出

版

這

份 

刊

物

所

花

的

精

力

，
是

离

二

分

值 

得

的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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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
力

伤

力

走
 

龙
M

笥

心

聲

溫
哥
華
華
埠
扶
輪
社

中
華
會
館
賀
詞 

中

僑

互

助

會

「
松

鶴

天

地

」
執

委

會

： 
3  

欣

聞

貴

會

創

辦

「
松

鶴

天

地

」
月

刊

，
爲
" 

不

諳

英

語

之

耆

英

提

供

資

料

，
藉

以

了

解

一

般
" 

政

府

法

則

和

社

會

動

態

，
並

互

相

抒

發

心

聲

，4  

交

流

信

息

。
此

舉

甚

爲

必

要

，
必

將

獲

得

廣

大
) 

耆

英

的

歡

迎

和

贊

賞

。
 

4  

際

兹

貴

刊

創

刊

在

即

，
謹

以

中

華

會

館

全M 

體

同

人

之

名

義

，
向

你

們

表

示

熱

烈

的

祝

賀

， 

祈

望

貴

刊

事

業

成

功

，
動

過

生

動

有

趣

的

文

字

j  

和

圖

片

吸

引

讀

者

，
爲

我

國

華

人

老

者

提

供

優 
~ 

良

有

益

的

讀

物

。

此
祝 

5

撰
安

中

華

會

館

全

體

同

人

上

一
九
八
五
年
九
月
四
日

一
紙
風
行 

譽
滿
華
埠 

「
松

鶴

天

地

」
創 

刊

號

即

將

問

世

，
本
人 

很

高

興

在

這

裡

説

幾

句 

話

。
閣

下

首

倡

出

版

這 

份

以

華

語

耆

英

爲

對

象 

的

刊

物

，
深

信

必

能

適 

合

此

時

此

地

之

需

求

。
 

謹

代

表

四

一
一
耆
英
中 

心

會

董

事

局

及

各

會

員 

，
恭

祝

你

們

一

紙

風

行

，
春

滿

華

埠

。

振林：起左排後。照合員人作工體全刊月「地天鶴松」

敬劉、餘沛鄭、雲陳、堅樹梁、燊汝李、（編主）河江、材 

）顔月郭李、珍秀潘李、志文譚、妍乃吳陳：起左排前。文

。席缺（告廣）香自梁。亞利瑪謝、文善方、華季張、（席主

假

如

閣

下

需

要

本 

社

區

中

心

的

諮

詢

及

轉 

介

組

提

供

資

料

，
請
不 

吝

告

知

，
自

當

効

勞

。

中
華
文
化
中
心
賀
詞 

松

鶴

天

地

執

委

會

代

主

席

李

汝

燊

閣

下

： 

欣

悉

貴

會

獲

聯

邦

政

府

衛

生

福

利

部

門
 

之

助

，
撥

款

出

版

「
松

鶴

天

地

」
月

刊

，
向
耆 

英

們

傳

遞

訊

息

，
從

而

協

助

加

深

他

們

對

加

拿 

大

社

會

情

况

之

瞭

解

，
與

及

豐

富

他

們

之

日

常 

生

活

情

趣

，
誠

是

美

舉

。
我

謹

代

表

中

華

文

化 

中

心

敏

事

會

全

體

理

事

與

及

全

體

會

員

，
向 

閣

下

、
向 

貴

會

全

體

執

事

暨

全
體
耆
英
們
致 

熱

烈

的

祝

賀

。

溫

哥

華

中

華

文

化

中

心

主

席

：

蔣
北
扶
啓

一
九
八
五
年
九
月
三
日

祝

萬

事

如

意

。

此
致

中

僑

互
助
會
主
席

四
一
一
耆
英 

中
心
會
會
長 

吏
和
他
萊 

(
R
O
Y

 

S
L
A
T
E
R

 
)

頃

悉

貴

會

出

版
 

一

份

刊

物

，
以
協
助
溫

哥

華

東

區

的

市

民

，
四 

一
一
耆
英
中
心
會
願
藉 

此

機

會

，
恭

祝

貴

會

此 

舉

獲

致

成

功

。

本

會

同

人

深

盼

貴 

會

能

不

斷

擴

展

，
爲
會 

員

提

供

種

種

福

利

。
希 

望

貴

會

一

如

英

文

名

稱 

縮

寫

的

含

義

，
「
成
功 

」
在

望

。

此
致

溫

哥

華

中

僑

互

助

會

四
一 

一
耆
英

中
心
會

行
政
主
任 

當
菲
立
斯

(
D
O
N

 

P
H
I
P
P
S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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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ism 施夫鶴松 OCTOBER 1985月十年五八九一或刊由

各
方

5r̂

助

衷
心
感
謝

李
郭
月
顏

在
中 

僑
互
助
會

耆
英
組
開 

會
和
上
課 

前

後

，
常 

看
到
不
少

耆

英

三

五

成

群

聚

集

一

處

閒

談

，
吐

露

心

聲

。• 

一

部

份

耆

英

因

初

到

加

拿

大

人

地

生

疏

，
生
活 

苦

悶

；
又

不

諳

英

語

，
有

如

聾

啞

一

樣

，
以
致 

不

能

獲

悉

及

了

解

與

耆

英

有

着

密

切

關

係

的

政 

府

法

例

、
福

利

、
社

會

動

態

。
更

未

能

參

與

加 

拿

大

社

會

或

作

出

貢

獻

。

有

感

移

民

到

加

拿

大

之

華

裔

耆

英

日

增

， 

中

僑

互

助

會

於

是

聯

合

低

陸

平

原

耆

英

，
計
劃 

出

版

一

份

通

訊

。
希

望

藉

此

刊

物

傳

遞

訊

息

， 

提

高

耆

英

們

互

相

間

的

聯

絡
•
，
更

深

入

了

解

加 

拿

大

社

會

，
抒

發

心

聲

和

交

流

經

驗

。
 

這

理

想

終

能

實

現

。
中

僑

互

助

會

耆

英

組
 

獲

得

聯

邦

政

府

新

境

界

部

門

接

納

並

撥

款

資

助
 

。
此

刊

物

定

名

「
松

鶴

天

地

」

，
每
月
出
版
一 

次

。
慶

幸

又

得

一

班

熱

心

人

士

鼎

力

編

撰
.
，
政 

府

各

部

門

、
社

團

、
宗

親

的

鼓

勵

；
更

得

各

商 

户

的

支

持

，
終

能

以

非

賣

品

形

式

面

世

。
趁

創 

刊

機

會

，
略

綴

數

語

，
以

表

謝

忱

。

命生愛熱 

射四輝光
親

愛

的

耆 

英

們

：「
松 

鶴

天

地

」. 

創

刊

號

問

一
 

世

，
本
人 

謹

此

致

賀 

!

中
僑
互 

助

會

耆

英

們

替

僑

胞

從 

事

多

項

活

動

之

餘

，
還 

要

出

版

這

份

刊

物

，
確 

實

令

人

振

奮

。

你

們

對

中

僑

互

助 

會

及

整

個

社

會

所

作

出 

的

種

種

貢

獻

，
使
我
十 

一
分
敬
佩
。
我

們

相

信

再 

^

:

比

你

們

更

好

的

榜 

.
樣

，
顯

示

一

個

人

不

論 

老

幼

，
都

可

以

享

受

豐 

富

人

生

。
你

們

的

經

驗 

、
智

慧

、
及
所
參
與
的 

事

務

，
都
使
中
僑
每
一 

位

成

員

獲

益

不

淺

。
而 

你

們

對

工

作

的

熱

誠

， j

耆
英
喉
舌 

- 

我

是

個

職

業

寫

稿

人

，
亦
是 

三

七

十

老

人

，
又

是

香
港
聖
雅
各
福 

8  

群

會

主

辦

的

老

人

報

紙

「
松
柏
之 

5  

聲

」
義

務

寫

稿

人

，
因
此
深
知
老 

2 

人

心

理

。
做

了

温

哥

華

居

民

，
接 

一一
 

觸

一

些

老

人

，
知

道

寄

居

異

地

， 

? 

代

溝

更

大

，
適

應

又

難

，
精
神
痛 

苦

，
心

境

寂

寞

，
十

分

難

堪

。
因 

-

此

覺

得

如

果

有

一

份

類

似

「
松
柏 

g  

之

聲

」
的

報

紙

或

者

對

華

裔

耆
 

一

英

有

所

幫

助

。

老

人

都

希

望

下

一

代

人

把

自 

4

己

當

「
人

」
看

待

。
老
人
需

要

尊 

E
重

，
需

要

關

懷

，
需

要

身

心

兩

方 

审
出
出&

4

也

史

艮&

&

生" ■

修
也
出

對

生

命

的

熱

愛

，
以
及 

求

知

慾

的

永

無

止

境

， 

在

在

給

予

我

們

莫

大

的 

鼓

勵
!

我

們

除

向

你

們

全 

體

祝

賀

之

外

，
更
表
示 

衷

心

景

仰

！

中

僑

互

助

會

理

事 

暨

會

員

及

義

務 

工
作
發
展
委
員 

會

主

席

郭

蘊

霞 

輝
煌
貢
獻 

可
以
預
卜 

喜

聞

「
松

鶴

天

地

^
m
^
m
^
^
m
^
^
m
^
^
^
^
m
^
^
^
^
^
m
^
^
^
^
 

面

的

照

顧

。
老

人

亦

如

年

青

人

，

《 

需

要

朋

友

，
需

要

有

人

聽

聽

自

己
* 

的

心

事

。
如

果

老

人

報

紙

能

使

老
■ 

人

得

到

此

種

幫

助

，
便

是

做

了

件

3  

好

事

。
中

僑

互

助

會

籌

辦

「
松

鶴

天

曰
 

地

」
的

心

願

是

：
透

過

此

刊

物

傳 

一 

遞

訊

息

，
提

高

耆

英

互

相

間

聯

絡 

5  

，
使

耆

英

有

園

地

抒

發

心

聲

，
交

4 

流

體

驗•
：
：

期

望

不

算

太

大

，
相 
.
 

信

此

心

願

定

能

達

到

。

但

是

老

人

報

紙

如

無

耆

英

贊

一 

助

、
推

廣

，
便

會

辦

得

不

好

，
倘

一
 

若

老

年

人

既

是

讀

者

亦

是

作

者

，

s  

報

紙

一

定

一

期

比

一

期

出

色

。

" 

温

哥

華

藏

龍

伏

虎

，
「
龍

」 

~ 

「
虎

」
之

中

，
不

乏

耆

英

人

士

。

力 

松

鶴

延

年

，
有

待

諸

君

子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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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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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月

刊

誕

生

，
本
人
能 

與

其

他

人

士

有

機

會

致 

賀

，
感

到

十

分

快

樂

。
 

據

悉

，
這
份
中
文 

刊

物

係

以

此

地

耆

英

爲 

服

務

對

象

，
目
的
在
向 

他

們

報

導

社

會

新

聞

及 

動

態

，
及

登

載

有

關

教 

育

及

娱

樂

等

文

章

，
此 

舉

極

有

意

義

，
值
得
社 

會

人

士

大

力

支

持

。
 

近

年

來

，
溫
哥
華 

的

華

裔

加

人

，
數
字
有 

顯

著

增

加

。
其
中
耆
英 

爲

數

不

少

，
而

需

要

這 

種

服

務

的

亦

大

有

人

在 

，
「
松

鶴

天

地

」
在
這

時

問

世

，
可
謂
衆
望
所 

歸

。
「
松

鶴

天

地

」
宗 

旨

崇

高

，
主

辦

人

又

全 

力

以

赴

，
因

此

這

份

刊 

物

在

提

高

耆

英

們

生

活 

質

素

方

面

，
將
來
能
够 

作

出

輝

煌

貢

獻

，
自
可 

預

卜

。
你

們

出

版

這

份

刊 

物

，
饒

有

價

值

，
謹
祝 

前

途

無

限

。
此
致 

「
松

鶴

天

地

」
列
位
執 

事

華

埠

通

訊

總

編

輯 

馬
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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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叫笫
地天鶴松 OCTOBER 1985月十年五八九一 號刊创

如
何
申
請
加
拿
大
養
老
金
〕

加

拿

大

養

老

金

是

中

央

政

府

設

立

的

一

項

老

人

福

利

，
凡

年

齡

超

過 

六

十

五

歲

而

又

符

合

養

老

金

申

請

條

件

的

耆

英

，
每

月

均

可

領

取

養

老

金 

一

份

。
至

於

申

請

者

是

否

工

作

，
有

無

其

他

收

入

，
是

否

加

拿

大

公

民

或

移

民
(

擔

保

移

民
)

均 

無

影

響

他

的

申

請

資

格 

。
不

過

，
領

取

養

老

金 

有

全

數

或

是

部

份

之

分

O
甲

申

請

全

數

養

老
 

金

之

資

格

：

/
•

申

請

人

在

十

八 

歲

至

六

十

五

歲

間
:

曾 

在

加

國

境

内

居

住

最

少 

四

十

年

。
或

江

雖

然

在

十

八

歲
 

至

六

十

五

歲

間

，
未
在 

加

國

境

内

居

住

滿

四

十 

年

，
但

闸 

在

一

九

七

七

年 

七

月

一

日
;

滿
廿

五

歲 

，
和 

‘ 

⑴

住

在

加

國

境

内

或 

⑶

在

滿

十

八

歲

以

前 

曾

居

住

於

加

國
-

段
時 

間
2

或

⑶

持

有

有

效

的

移

民 

證

件

，
並
且

㈢
 

符

合

下

列

兩

類 

居

住

期

要

求

的

一

種

： 

⑴

申

請

之

前

的
十
年 

均

住

於

加

國

境

内

；
或 

⑶

在

申

請

前

一
年
住 

在

加

國

境

内

；
而
在
十 

八

歲

至

申

請

前

之

十

年 

間

，
在

加

國

境

内

所

居

住

之

時

間

應

三

倍

於

離 

境

的

時

間

。

例

：

甲

君

由

五

十 

五

歲

至

六

十

五

歲

間

， 

曾

離

開

加

拿

大

六

年

， 

而

他

在

十

八

歲

以

後

曾 

在

加

入

美

居

住

了

十

八 

年
.
，
此

外

，
在

他

六

十 

四
歲
至
六
十
五
歲
這
一 

年

間

，
他

也

是

居

留

於 

加

國

境

内

。

問

題
•
•

甲

君

有

資 

格

申

請

全

數

的

養

老

金 

嗎

？
答

案
•
•

有

資

格

， 

因

爲

他

符

合

第2

項
資 

格

。乙

申

請

部

份

養

老
 

金

之

資

格

：

任

何

不

符

合

上

述 

的

居

住

期

要

求

，
但
在 

足

十

八

歲

以

後

，
曾
在 

加

國

境

内

居

住

滿

十

年 

。
部

份

養

老

金

的

計

算 

方

法

是

每

足

一

年

的

居 

留

可

以

獲

得

四

十
份
之 

一

的

養

老

金

，
而

最

高 

額

是

四

十

份

之

四

十

。 

例

：
乙
君
在
十
八 

歲

以

後

曾

在

加

拿

大

居 

住

了

十

五

年

，
其
後
他 

一
 

移

居

别

國

，
當

他

六

十

三

歲

時2

再

回

到

加

拿 

大

定

居

。

問

題
•
•

乙
君
在
六 

十

五

歲

的

時

候

，
可
以 

領

取

多

少

的

養

老

金

呢 

?

答

案

：
乙
君
在
六 

十

五

歲

的

時

候

，
可
以 

領

到

四

十

分

之

十

七

的 

養

老

金

。

養

老

金

受

益

人

的 

權

利

：閣

下

若

是

養

老

金 

的

合

格

領

取

人

，
可
以 

離

開

加

拿

大

一

段

短

時 

期
(

不

能

超

過

六

個

月 

)

而

無

須

中

央

政

府

社 

會

福

利

局

的

批

准

，
在 

這

段

期

間

内

，
養
老
金 

仍

會

繼

續

寄

與

閣

下

。 

倘

若

閣

下

於

十

八

歲

以 

後

在

加

拿

大

居

住

了

最 

少

四

十

年

：
但
現
在
打 

算

永

久

的

離

開

，
閣
下 

仍

然

可

以

每

月

得

到

全 

數

的

養

老

金

。
假
如
閣 

下

在

十

八

歲

以

後

在

加 

拿

大

居

住

了

最

少
二
十 

年

，
而

現

在

決

定

永

久 

的

離

開

，
閣
下
仍
可
以 

每

月

領

取

部

份

的

養

老 

金

。

申

請

手

續

：

在

滿

六

十

五

歲

前

半 

年

或

是

符

合

居

留

條

件 

前

半

年

，
可

以

到

各

郵 

局

或

養

老

金

分

區

辦

事 

處

索

取

申

請

表

格

，
此 

外

，
亦

可

帶

同

申

請

所 

需

的

資

料

及

證

件

到

中 

僑

互

助

會

，
由

本

會

代 

爲

填

報

申

請

。

温

哥

華

養

老

金

分 

局

之

地

址

：

H
EALTH  

AN
D  W

ELFARE  

CAN
ADA

OLD  AGE  SECURITY  

1525  W
EST  8ch  AVE • 

SUITE
O7

VAN
COUVER.  

B・
c.

V6J  IT5
TEL •666

—3040

申

請

加

拿

大

養

老 

金

所

需

的

資

料

及

文

件 

/
 

出

生

證

明
書
或 

領

洗

證

明

書

或
•
•

下 

列

能

證

明

你
(

妳
)

出 

生

日

期

的

證

件

：

結

婚

證

明

書 

|
I

學

校

文

件 

!

保
險

單

據 

I
 II
以
前
的
軍
人
紀

録

——

入

籍

喑

，
移
民 

紙

，
護
照

或

旅 

行
證
件 

02.
你

與

配
偶
之
工 

作
喑
號
碼

3

如

果

配

偶

已

領 

取

加

拿

大

養

老

金

，
應 

出

示

他
(

她
)

的
養
老 

金

號

碼

與

他
(

她
)

的

出

生

日

期

。

么

詳

細

列

出

從

出
 

生

後

到

現

在

之

地

址

及 

居

住

時

期O

/
 

如

曾

離

開

加

拿 

大

超

過

九

十

天

者2

應 

詳

細

列

出

何

時

離

開7 

所

到

的

地

方

，
離
加
國 

的

理

由

及

回

加

日

期

。 

6
 

列

出

兩

名

能

證 

實

你
(

妳
)

在
加
拿
大 

居

住

期

的

朋

友

的

姓

名 

，
地

址

及

電

話

。
(

此 

兩

名

證

人

不

能

爲

申

請 

人

的

親

屬

。
)

7
 

過

去

十

年

内

如 

曾

在

加

拿

大

工

作2

應 

列

出

最

後

兩

間

公

司

的 

名

稱

，
地

址

及

工

作

期 

間

。
^
 

如

在

别

國

曾

繳

交

福

利

金

二

類

似

加

拿 

大

的

養

老

金)
7

應
列 

出

這

些

图

家

的

名

稱

， 

閣

下

社

畲

保

險

號

碼

及 

交
H

日

期

。

彩
票
協
會
賀
詞 

卑

詩

省

耆

英

彩

票 

協

會

董

事

局

欣

聞

「
松 

鶴

天

地

」
創

刊

在

即

， 

謹

綴

數

言

，
對#

辦
這 

刊

物

的

委

員

會

衷

心

致 

賀

。
我

們

深

信

，
該
刊 

物

將

能

發

揮

寳

貴

功

用 

，
使

加

拿

大

華

裔

耆

英 

,

得

以

經

常

獲

悉

社

會 

動

態

，
在
八
六
年
世
界 

博
覽
會
多

姿

多

采

的

一

價
錢
實
際
飮
迎
悪
事 

每

日

供

應

各

式

板

盒
 

探
親
攜
精
手
價 

送
禮
自
奉
佳
品

叫

事
客
患
上 

:
 

七
天

营X

话 

牛

开

筋

A
 N- A
 

ss 
柱R
牛M
 

■
■

扣
肉

服
務
遇
到 

貨

ffi
價
實 

n
f
l£A
 

仪

牛

什 

南

乳

阜 

S
S
 

政»
■
$

爪

特
製
柱
候
鴨

*

特
設
熟
銹
部
門*

特

製

臘

味
 

肥

鶏

大

鴨
 

燒

味

固

味
 

新

鮮

肉

類
 

*

專

營
*

年

，
此

舉

尤

爲

重

要
,

卑

詩

省

耆

英 

彩
票
協
會 

董

事

局

主

席

高

文

(BRIAN

 

C0TEMAN)

大華 

肉食公司

專營果菜雜貨

274 E. Pender St.
681-9047

轴
名
琵8
輯 

掛

燃

鴨
 

脆
皮
大
乳
境 

夾
嫩
白
切
鷄 

美
味
桂
花
隔 

鲜
明
肉
類 

承
接
金
黄

本
公
司
自S
 

設
備-

流
新L

S

 

特
製
白
油
腸
及
特 

瘦
白
油M

'
S
 

干M

，
油
王
Nta
 

鮮
假
肉M

，"
梅 

肉
-
"

鴨
餅
。

探
親
攜
帶
手
信 

送
禮
自
奉
佳
品 

大
崎
働
酬
賓

吃 

fi fl S
 

〃

輔

肝

腸

Its

tNs
 

實

瘦

白

油

腸

°|(9
 

本
埠
各
零
售
商
同
價
發
售 

歡
迎
僑
胞
駕
臨
選
購

甄 g
g
n
,
^
^
l
s
^
g
n
g
^
g
g
^
g
^
l
s
i
l
s
i
g
g
f
^
^
l
^
j
:
j
^
f
^
^
s
l
^
^
^
^
B
^
^
S
^
^
^
£
^
§
s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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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
配

偶

津

貼

』

乃

是

聯

邦 

政

府

轄

下

的

一

種

老

人

福

利

金 

。
基

本

上

，
它

分

爲

兩

大

類

： 

即

闸

申

請

人

之

配

偶

健

在

，
而 

且

正

在

領

取

養

老

金

，
及㈢

申 

請

人

之

配

偶

現

已

去

世

。
在

申
 

請

此

項

福

利

金

的

時

候

，
申

請 

人

必

須

具

備

下

列

各

項

的

資

格 

⑴

年

酔

必

須

在

六

十

至

六

十

五

歲

之

間

。

⑵

在

加

拿

大

居

住

滿

十

亀

⑶

全

年

入

息

不

超

過

政

府

所

訂

定

之

標

準 

:

(

至

於

入

息

並

不

包

括

養

老

金

、
補 

助

金

及

配

偶

津

貼
)

按

一

九

八

五

年

聯 

邦

政

府

衛

生

與

福

利

部

所

出

版

之

刊

物 

所

顯

示

。

申

清

铜

類

者

：
其

夫

婦

之

全

年

總

收

入

應 

少

於

約

一

萬

五

千

元

；

而

申

請㈢

類

者2

其
全 

年

之

收

入

應

少

於

約

一

萬

一

千

元

，
。
申

請

表

格 

可

於

満

六

十

歲

前

一

年

内

遞

交

有

關

部

門

。
在 

遞

交

表

格

時

，
請

攜

噌

本

人

之

身

份

證

明

文

件 

，
例

如

：
公

民

證

，
入

境

紙

，
工

喑

等

。
倘
若 

只

打

算

呈

交

上

述

證

件

之

副

本

，
則

此

副

本

必 

須

經

律

師

，
或

醫

生

，
或

銀

行

經

理

等

人

士

簽 

署

證

明

其

真

確

性

。

申

請

表

格

，
可

於

『
社

會

保

障

部

』

分
區 

辦

事

處

索

取

。
在

填

寫

表

格

時

若

遇

到

任

何

之 

問

題
^

可

親

身

前

往

或

致

電

上

述

辦

事

處

查

詢 

。
温

哥

華

區

辦

事

處

電

話

爲

六

六

六
•

三0

四 

O

，
地

址

爲

一

。
七

—

一
五
二
五W
E
S
T
 
D
O
T
H 

A
V
E
•V
A
N
C
O
U
V
E
R
• 

卑
詩
省
政
府

給
予
耆
英
之
服
務 

A

、
有

入

息

之

服

務
 

I
N
 S
U
P
P
L
E
M
E
N
T
 ) 

⑴

低

人

息

補

助• (
G
A
 

—

人

力

資

源

廳

。

舉

凡

年

齡

在

六

十 

五

歲

以

上

而

領

取

中

央 

政

府

之

養

老

金

及

補

助 

金

之

卑

詩

省

居

民

均

可 

申

請

。
此

等

補

助

乃

保 

障

合

資

格

者

有

最

低

限 

度

之

入

息

。

領

取

資

格

：

一、

中

央

政

府

之

養 

老

金

及

補

助

金

領 

取

人2

或 

=

、

前

者

之

配

偶

而 

年

逾

六

十

歲

且

爲 

中

央

政

府

之

配

偶 

津

貼

領

受

人

。 

⑶

耆

英

入

息

補

助
，( 

G
A
I
N
 
F
O
R
 
S
E
N
I
O
 

R
S

—P
I
A
N
 7
 )

資
源 

廳

。
本

省

小

部

份

之

移 

民
:

因

未

滿

規

定

之

居 

住

期

而

不

能

領

取

中

央 

政

府

之

養

老

金

者

，
有 

時

仍

可

申

請

入

息

補

助 

，
資

格

則

將

按

照

申

請 

人

之

入

息

及

産

業

而

走 

⑶

耆

英

免

税

額
|
 

財
政
廊於

一

九

八

三

年

特 

准

耆

英

享

有

二

千

多

元 

之

入

息

免

税

額

。
此
免 

税

額

之

款

項

將

經
常
受 

調

整2

使

與

消

費
指
敷 

相

衡
O

^

善

老

入

息

港

税 

額
.
.

財
政
應

舉

凡

領

取

餐

老

金 

之

耆

英

於

計

算

曜

課

税 

入

息

時

可

減

除

一

千

元

，
此

等

減

除

只

適

用

於 

領

受

養

老

金

乏

人

士

。 

⑸

延

緩

地

税

法

例 

財
政
廳

特

准

耆

英

緩

延

其 

主

要

住

宅

之

物

業

税

， 

直

至

申

請

人

逝

世

或

物 

業

轉

手

日

期

。
利
息
則 

按

照

延

遲

之

款

項

計

算 

。
申

請

人

必

須

爲

寡

婦 

、
鳏

夫

、
傷

殘

人

士

並 

或

爲

耆

英

。

B

、
有

關

醫

藥

衛
生
之 

服
務

⑹

藥

物

補

助
|

甲 

及

乙

種

補

助

—

資

源

廳 

供

給

全

部

或

部

分 

補

助

予

指

定

之

處

方

藥 

物

，
骨

科

供

應

用

品

及 

人

造

器

官

之

裝

配

費

用 

。
補

助

可

分

四

類

，
每 

類

均

有

不

同

的

申

請

資 

格

及

補

助

額

。
甲
種
補 

勖

只

適

用

於

耆

英

，
乙 

種

補

助

專

爲

傷

殘

及

失 

業

者2

或

其

領

有S

務 

廳

或

醫

藥

補

助

卡

，
而 

同

時

領

收

低

入

息

補

助 

之

家

屬

。

⑺

長

期

護

理

、
留 

院

護

理1

醫
務
廳 

以
長

期

性

之

醫

療 

及

護

理

予

非

賢

急

情

况 

、
無
需

急

性

、
康

復

或 

精

神

院

碾

務

病

人

。
此 

等

護

理

只

適

用

於

加

籍 

公

民

或

在

申

請

前

曾

居 

住

卑

詩

省

達

三

月

之

久 

之

移

民

。
申

清

人

且

須

經

醫

師

鑑

定

爲

無

需

廿 

四

小

時

巡

迴

護

理

、
冃 

爲

無

急

性

、
康

復

、
或 

精

神

院

料

理

之

必

要

。 

⑻

個

人

護

理

、
中 

期

性

護

理

之

設

備

——

 

醫
務
廳供

給

居

留

期

之

護 

理

及

緩

助

予

身

體

或

精 

神

上

有

慢

性

疾

病

之

人 

士

，
彼

等

須

爲

無

法

獨 

立

生

活

而

無

需

留

在

急 

症

院

者

。
申

請

人

須

爲 

加

籍

公

民

、
或

十

九

歲 

以

上

曾

於

申

請

前

在

卑 

詩

省

居

住

達

十

二

個

月 

之

久

之

移

民

。
彼

等

須 

被

證

明

爲

不

能

在

家

接 

受

護

理

者

。

(9
居

家

援

助
.
.

 

醫
務
廳供

應

非

醫

療

性

之 

服

務

及

護

理

予

因

健

康 

有

關

問

題

而

不

能

獨

自 

生

活

者

。
申

請

人

必

須 

符

合

第
⑻

項

内

之

居

留 

期

及

年

齡

限

制

，
同
時 

%

須

爲

服

務

區

範

圍

内 

之

居

民

。

C

、
有

關

住

屋

之

服

務 

险

耆

英

租

金

援

助
 

(
S
A
F
E
R
 )

——

資
源
廳 

直

接

以

現

金

援

助 

合

資

格

之

耆

英

租

户

， 

以

減

輕

彼

等

之

租
金
負 

擔

。
大

凡

誉

英

付

租

超 

於

其

入

息

之

百

分

三

十 

者

，
本

計

制

將

津

貼

百 

(

下

轉

第

六

頁
)

eeaeeeeeeeeeeeeeaeaaeeaaeaaeeeaaeaeaee 
悻餅大鳳＜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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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
上

接

第

五

頁
) 

分

之

七

十

五

於

其

剩

餘 

租

金

。
資

格

則

按

照

每 

年

入

息

限

額

及

最

高

租 

金

限

制

而

定

。

⑪

屋

主

補

助

金

—— 

教

育

廳

及

市

政

事

務

廳 

本

計

劃

減

低

地

税 

内

之

學

校

税

及

市

政

税 

項

。
申

請

者

必

須

耆

英 

或

傷

殘

人

士

，
並
爲
其 

主

要

住

宅

之

屋

主

及

有 

付

物

業

税

。

⑫

公

共

房

屋

——

 

房

土

廳卑

詩

省

房

屋

管

理 

委

員

會

經

常

租

出

政

府 

所

屬

之

單

位

予

耆

英2
 

租

英

按

照

入

息

而

定

。 

計

算

方

法

爲

三

年

期

平 

均

入

息

之

百

分

三

十

。 

管

理

費

之

短

缺

將

由

中 

央

及

省

政

府

分

擔

，
除 

非

單

位

爲

省

政

府

所

覷 

⑱

租

户

保

險

計

劃 

——

卑

詩

保

險

公

司 

本

計

劃

專

爲

本

省 

耆

英

而

設
?

目
的
在
使 

彼

等

以

廉

價

購

取

保

險 

以

保

障

其

個

人

所

屬

品 

及

動

産

。
申

請

人

可

選 

擇

比

一

般

最

低

保

險

額 

少

之

保

險

，
而
保
險
費 

則

通

常

少

於

常

例

之

費 

用
0四

耆

英

購

買

保

險
 

之

折

扣.
.

卑

詩

保

險 

公
司

凡

年

逾

六

十

五

歲

之

耆

英

，
無
論
爲

屋

主 

或

住

客2

在B

買
住
宅 

一
保
險
時
皆
有
八
折
優
待 

。
此

折

扣

只

應

用

於

證 

券

持

有

人

之

主

要

住

宅 

保

險
0

D

、
有

關

交

通

之

服

務 

因

巴

士

年

票

！

 

資
源
廳此

計

ao
之

目

的

在 

鼓

勵

及

幫

助

耆

英

及

傷 

殘

人

士

可

到

處

活

動

。 

申

請

人

可

以

廿

元

購

買 

年

票

，
通

用

於

區

内

之 

交

通

工

具

。
申

請

人

必 

須

爲

傷

殘

人

士

入

息

補 

助

、
耆

英

入

息

補

助

、 

或

中

央

政

府

之

養

老

金 

補

助

領

取

者

。

齢

考

車

牌

試

——

 

交

通

及

公

路

廳

，年

逾

六

十

五

歲

之 

耆

英

免

費

考

車

牌

試

， 

領

瓏

駛

執

照

費

用

則

減 

半

。
面

渡

海

輪

通

行

證
 

卜L

交
通
廳

年

逾

六

十

五

歲

之 

耆

英

於

週

一

至

週

四
( 

法

定

假

期

除

外
)

均
可 

免

費

乘

搭

渡

海

輪

。
此 

等

免

費

乘

搭

只

限

於

乘 

客

而

不

包

括

汽

車

在

丸 

/

耆

英

汽

車

保

險 

津

貼

—

卑

詩

保

險

公

司 

年

逾

六

十

五

歲

之 

耆

英

於

購

買

一

般

制

定 

之

汽

車

保

險

時

，
可
申 

請

七

五

折

保

險

費

之

特

價

。
此

等

汽

車

必

須

爲 

娱

樂

專

用

。

一
旦
安
全 

駕

駛

折

扣

消

失

則

申

請 

作

廢

。

^
 

個

人

服

務

之

快 

捷

便

車

——

卑

詩

省

公 

用

汽

車

公

司

快

捷

便

車

乃

特

爲 

不

能

用

普

通

交

通

工

具 

之

傷

殘

人

士

及

耆

英

而 

設

。
此

種

便

車

通

常

有 

特

别

設

備

而

且

上

門

供

致
謝 

一 

本
刊
乃
非
賣
品 

~

，
編

刊

人

員

均

義

務 

。
所

刊

稿

件

，
亦
不 

能

奉

酬

。
謹

向

本

期 

i

作
者
及
工
作
人
員
致
一 

一
敬

及

道

謝

。 

- 

t?Jû
t̂̂
\4̂
it>»lzkv̂
»2uxc/̂
xc/c* i 

應

服

務

。
於
省
各
中
心 

地

區

均

有

此

種

服

務

。 

資

料

取

自

『G

。

0
0
0
0
0
0
0
0
0
0
0
0
0
0
0
0
0
8
0
0
0
0
0
0
0
^
 

阿
婆
今
年
八
十
四
歲
元
豐
門
前
攝
報
攤 

沈
娣
嫺
女
士
訪
問
記 

雲

埠

華

人

城

，
可

稱

爲

早

年

華

僑

必

需

聚

散 

處

，
我

們

何

曾

想

到

幾

十

年

前

到

加

拿

大

的

華

僑

心

底

下

的

苦

惱

。
因
與 

本

地

文

化

言

語

各

殊

， 

唐
人
街
便
是
他
們
唯
一 

好

去

處

，
對

找

工

作

或 

居

住

方

面

，
雖

受

種

種 

因

素

阻

隔

，
但
仍
可
適 

應

惡

劣

環

境

，
因
華
僑 

擁

有

刻

苦

勤

儉

的

美

德 

，
所

以

並

不

能

阻

礙

他 

們

尋

找

生

活

上

的

需

要 

，
如

沈

娣

嫺

女

士

便

是 

其

中

之

一

個

典

型

。
雖 

現

已

八

十

四

歲

，
仍
一 

星

期

七

天

從

不

間

斷

地 

在

元

豐

商

行

門

前

擺

賣 

報

紙

呢

。
以
下
是
我
專 

誠

电

訪

沈

娣

嫺

女

士

的 

對

話

：
日

問.•
沈

婆

婆

，
你 

現

在

的

年

紀

，
應

是

安

享

晚

年

的

日

子

啦

！ 

答
.•

我
的
兒
媳
和 

孫

都

住

在

雲

埠

，
有
暇 

我

常

去

探

望

他

們

，
對 

我

亦

相

當

孝

順

，
但
我 

喜

歡

獨

立

自

由

生

活

。
 

現

在

在

唐

人

街

租

一

間 

房

，
有

一

廳

一

房

，
地 

方

闊

大

，
租
金
每
月
二 

百

元

，
已

感

頗

滿

足

； 

在

此

販

報

紙

已

七

年

， 

錢

賺

得

雖

不

多

，
每
天 

有

專

人

送

報

紙

給

我

， 

日

中

賣

報

時

間

不

定

， 

若

生

意

旺

，
便

早

些

收 

工

。
問
.•
沈

婆

婆

什

麽 

時

候

來

加

拿

大

的

？ 

答
.•

我
到
加
拿
大 

已

卅

年

了

，
初

在

亞

伯

V
T
 • O
F
 B
 • C
 • 
S
E
R
 

V
I
C
E
S
 S
U
P
P
O
R
T
 

I
N
G
 
T
H
E
 
I
N
D
E
P
E
 

N
D
E
N
C
E
 
O
F
 S
E
N

工 

O
R
S

』中

僑

互

助

會

編

譯 

息

息

布

版

0
0
O
G
G
O
O
S
B
O
©
 

特

省

住

了

兩

年

，
當
時 

很

難

找

工

作

，
迫
於
無 

法

，
便

全

家

搬

來

溫

哥 

華

。
初

時

在

新

民

國

報 

做

女

工

，
至
年
六
十
五 

歲

那

年

，
因
與
勞
工
法 

例

牴

觸

，
便

停

工

。
後 

來

祇

領

微

少

養

老

金

過 

活

，
不

久

便

轉

行

派

報 

問
.•
沈

婆

婆

什

麽 

時

候

開

始

賣

報

紙

呢

？ 

答

：
七
年
前
就
開 

始

在

這

賣

報

紙

了

。
我 

雖

然

已

居

留

加

拿

大

卅 

年

，
英

語

程

度

差

，
故 

至

今

仍

未

入

加

籍

。
我 

現

很
掛
念
住
在
香
港
的 

女

兒

，
最
希
望
能
在
不 

久

將

來

，
成
爲
加
拿
大 

公

民

後

，
便

可

順
利
回 

港

探

望

女

兒

了

。
在
未 

能
加
入
加

旅不籍 
行敢前

採訪守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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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息

老

人

處

世

之

道

老

年

人

處

世

之

道

，
應
採 

取

下

列

幾

節

課

題

，
藉
作
借
鏡 

，
自

警

自

勵

。

凡

人

進

入

耆

年

歲

月

，
對 

人

對

事

，

一

切

都

要

看

得

開

， 

，
不

必

事

事

認

真

，
得
過
且
過 

，
因

爲

體

力

已

衰

，
雄
心
應
斂 

，
須

有

自

知

之

明

。

閒

事

少

理

，
閒

話

少

講

， 

襟

懷

坦

蕩

，
氣

度

恢

宏

，
小
損 

能

忍

，
不

介

於

心

，
這
添
才
是 

頤

養

天

年

之

道

。
 

- 

時

代

不

斷

推

進

，
人
生
過 

程

，
每

隔

一

段

期

間

，
生
活
環 

境

，
必

然

有

些

變

化

，
因
此
不 

可

憑

着

個

人

的

主

觀

，
循
用
舊 

的

律

例

，
以

老

方

法

、
老

思

想. 

、
老

理

論

，
來

做

核

子

時

代

的 

今

日

事

情

，
更

不

可

以

舊

眼

光 

來

批

評

他

人

，
指

責

晚

輩

，
如 

果

執

迷

不

悟

，
仍

然

以

老

套

方 

法

教

人

，
就

不

足

以

適

應

當

代 

環

境

，
即

使

你

的

原

意

，
立
心

良

善

，
意

圖

導

人

於

正

，
但
時 

當

末

世

，
叛

逆

流

行

，
往
往
會 

得

到

不

良

的

反

應

，
受
到
他
人 

討

厭

，
那

時

會

弓

起

你

自

己

老 

懷

抑

鬱

，
有

自

討

没

趣

之

譏

。
 

所

以

應

該

要

平

心

静

氣

，
改
變 

方

針

，
跟

着

時

代

走

，
待
人
接 

物

，

一

切

從

寬

，
隨

遇

而

安

， 

虚

懷

謙

遜

，
如

此

做

去

，
受
益 

良

多

。
在

家

庭

裡

，
尤

需

笑

口

常 

開

，
嘻

嘻

哈

哈

，
樂

人

樂

己

， 

和

諧

相

處

，
乳

水

交

融

。
對
於 

少

輩

的

瑣

屑

事

情

，
不
必
理
會 

。
講

話

要

簡

單

明

瞭

，
切
忌
絮 

絮

不

休

，
即

使

見

到

有

些

少

不 

順

眼

處

，
也

勿

發

牢

騒

，
這
便 

會

受

到

少

輩

尊

重

。

在

生

理

上

而

言

，
年
紀
老 

了

，
身

體

上

若

干

部

份

，
總
會 

逐

漸

退

化

，
甚

至

神

經

系

統

， 

也

會

遭

到

多

少

破

壞

，
視
覺
遜 

了

，
手

脚

動

作

慢

了

，
聽
覺
差

了

，
有

些

人

甚

至

耳

朵

聾

了

， 

這

些

都

是

自

然

退

化

律

度

，
不 

用

悲

觀

，
何

况

可

以

由

於

耳

聾 

，
少

聽

一

些

是

非

説

話

，
反
而 

身

心

有

益

。
至
於
記
憶
力
弱
了 

，
容

易

每

事

遺

忘

，
這

雖

是

跡 

近

糊

塗

之

象

，
但
是
到
了
這
一 

把

老

大

年

紀

，
胸

無

掛

慮

，
樂 

得

糊

塗

，
任

何

重

大

事

情

，
讓 

給

少

輩

接

辦

，
便
不
會
因
糊
塗 

而

誤

事

了

。

年

紀

老

了

，
環

境

换

了

， 

生

活

起

居

，
大

異

從

前

，
尤
其 

是

在

權

力

方

面

，
不
由
自

己

操 

持

，
最

好

避

作

。
緬

懐

往

事

， 

叱

吃

風

雲

，
讓

它

付

諸

流

水

， 

如

果

回

想

太

多

，
會
把
一
生
榮 

華

過

程

湧

上

心

頭

，
反
復
思
量 

，
無

能

自

已

，
想

到

深

處

，
暗 

自

流

淚

，
這

種

追

憶

，
有

害

身 

心

，
切

記

毋

犯

此

項

毛

病

，
做 

到

心

境

開

朗

自

然

，
才
是
長
生 

不

老

之

道

。

忘

懷

往

事

燈

遇

而

安
 

樂

天

知

命

珍

惜

餘

年

••:
老
日
英
訪
問
：•
：•
談

心

得.
.
.

辱

承

編

者

雅

意

， 

殷

殷

囑

我

爲

本

刊

撰

稿 

，
盛

情

難

却

，
爰
率
爾 

操M

，
胡

讒

幾

句

，
文 

成

交

差

，
如
釋
肩
上
重 

負

。

俗

語

道

：

「
崩
口 

人

忌

食

崩

口

碗

。
」
陰 

念

垂

垂

老

了

，
尚
肆
意 

談

老

，
不

曉

避

忌

，
這 

就

不

啻

擱

着

自

己

嘴

巴 

，
示

人

以

弱

！

人

生

大

抵

可

以

略 

分

四

個

段

節

：
從
個
别 

來

説

，
即

是

幼

、
少

、 

壯

、
老

四

字

。
如
果
形 

容

幼

是

一
生
的
開

場

， 

而
老

正

是

一

輩

子
的
煞

科

。
古

今

來

，
最
怕
老 

以

至

壽

終

正

寢

的

，
莫 

過

於

顯

赫

一

時

，
權
傾 

天

下

的

帝

王

，
他
們
爲 

了

「
醒

握

天

下

權

，
醉 

卧

美

人

膝

」
的
貪
婪
慾 

望

，
有

的

遣

人

渡

海

求 

仙

，
有

的

經

常

服

用

方

外

不

老

之

丹

。
就
事
論 

.
事

，
英

雄

和

美

人

，
也 

不

能

抵

受

老

的

折

磨

。
 

「
美

人

自

古

如

名

將

， 

不

許

人

間

見

白

頭

。
」 

英

雄

而

至

於

不

能

「
彎 

弓

射

鵰

，
策

馬

渡

懸

崖 

」

，
美

人

而

至

於

鷄

皮 

鶴

髮

，
龍

鍾

個

僂

，
那 

該

是

多

麽

難

堪

，
多
麽 

煞

風

景

！
使

李

小

龍

和 

林

黛

今

猶

健

存

，
「
長 

江

後

浪

推

前

浪

」

，
寧 

無

英

雄

老

去

，
美
人
遲 

暮

之

感

！

有

時

我

總

不

免

神 

思

恍

惚

，
瞎
思
當

時

倉 

頡

造

字

，
幹
嗎
造
出
一 

個

老

字

遺

患

後

世

？

單 

憑

下

意

識

的

觀

點

判

斷 

•
•

要

是

字

彙

中

没

有

那 

個

令

人

厭

惡

的

「
老

」 

怪

物

，
我
人
大
可

以

渾 

噩

無

知

，
灑

脱

而

不

受 

「
老

」
的

威

脅

。

老

字

的

引

伸

，
其 

壞

處

有

如

上

述

，
可
是 

物

極

必

反

，
其
優
點
並 

非

全

付

缺

如

。
比
方
老 

薑

、
老

熟

地

、
老
招
牌 

，
具

體

而

微

，
這
些
東 

西

，
非

老

不

足

以

抬

高 

它

們

的

身

價

。
他
若
老 

年

陳

酒

，
却
是
愈
老
愈 

妙

。
落

筆

至

此

，
我
仍

憶

起

法

國

的

佛

蘭

地

佳 

釀

，
法

文

叫

做C
O
G
N
A
C

 

，
二

次

大

戰

後

，
出
口 

商

爲

着

廣

事

招

徐

，
每 

在

商

標

下

端

，
附
貼 

V
S
Q
P

四

字

，
我

曾

向 

人

請

教

，
據

説

與

老

年 

陳

酒

同

義

。
概
括
引
述 

，
寝

至

格

物

致

知

，
想 

見

老

原

不

足

以

深

惡

痛 

絶

。
我

們

的

民

族

性 

秉

受

先

後

天

多

方

面

的 

影

響

，
姑

無

論

從

什

麽 

角

度

去

審

察

，
總
比
不 

上

人

家

的

强

勁

靈

活

。
 

人

到

中

年

萬

事

休

以

及 

未

老

先

衰

的

，
時
迄
乎 

今

，
仍

大

不

乏

人

！
倒 

是

東

漢

光

武

帝

名

將

馬 

援

，
壽

至

八

十

高

齡

， 

尚

不

服

老

，
終
至
戰
死 

沙

場

，

一
償
馬
革
裹
屍 

壯

志

！
三

國

時

代

的

曹 

操

，
他

所

作

的

短
歌
行 

，
其

中

的

「
老

骥
伏
權 

，
志

在

千

里

」
兩

語

， 

信

口

讀

來

，
猶

有

「
寳 

刀

未

老

」
的

英

雄

氣

峭 

去

年

秋

，
中
僑
互 

助

會

幸

獲

當

局

撥

款

資 

助

，
組

織

了

華

裔

耆

英 

探

訪

組

。
成

立

伊

始

， 

曾

先

後

邀

請

多

位

社

會 

經

驗

有

識

之

士

，
蒞
臨

中

僑

講

解

，
指
導
關
於 

探

訪

的

綱

要

步

調

，
猥 

以

不

佞

，
初

時

列

席

恭 

聽

，
真

覺

得

茫

無

頭

緒 

，
自

忖

不

識

應

循

何

種 

方

法

，
方

得

稍

盡

棉

薄 

，
以

期

毋

忝

驪

尾

之

附 

。
猶

記

首

次

出

發

探

訪 

，
初

出

茅

廬

，
心
懷
羞 

怯

，
面

對

許

多

父

老

， 

竟

至

噤

若

寒

蟬

，
不
知 

怎

麽

樣

措

辭

，
庶
能
衝 

過

冷

場

，
並
解
狼
狽
之 

困

。
「
靡

不

有

初

」

， 

到

了

那

種

地

步

，
才
體 

會

到

「
活

到

老

，
學
到 

老

」
的

原

則

，
正
是
人 

生

昇

華

的

至

善

境

界

。
 

身

經

十

多

次

的

現 

場

探

訪

，
我

自

知

經

驗 

還

是

十

分

幼

稚

，
惟
歷 

來

我

個

人

所

謹

持

的

方 

針

：
除

遵

守

儒

家

的

「 

禮

誠

」
而

外
•
，
兼
揉
和 

.
不
執

着

；
再

加

上
了
和 

顔

悦

色

以

待

人

。
我
這 

樣

做

，
不
知
是
否
合
於 

邏

輯

？
兹

乘

筆

便

，
附
 

言

謹

向

諸

兄

弟

姊

妹

請 

益

，
他

山

之

石

，
匡
我 

不
逮 

佇
候
賜

教

。

洪

夏

飛

採訪扌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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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僑
耆
英
入
籍
服
務

I
111111H
由

於

加

拿

大

政

府

除

了

希

望 

每

一

個

移

民

能

够

在

加

拿

大

安

居 

樂

業

之

外7

更

願

意

他

們

把

加

拿 

11111111H
大

當

作

第

二

個

故

鄉

，
成
爲
加
國 

-

的

公

民

。
爲

了

支

持

我

府

這

個

理 

想

，
中

偽

互

助

會

便

於

七

、
八
年 

前

創

辦

了

入

籍

班
•
，
然

而

，
隨
着 

*
 

移

民

法

例

之

放

寬2

年

長

的

移

民 

一 

人

数

渐

增

；
亦

因

爲

原

來

的

入

籍 

^

課

程

太

過

深

奧

，
加

上

他

們

記

憶

力

渐

衰
?

故

此

，
在

學

習
?
•
的

語
"
 

言

上

遭

遇

到

重

重

的

困

解

。
爲
了 

{  

解

決

這

個

問

題
;

中

僑

互

助

會

於
« 

去

年

特

别

爲

耆

英

們

設

立

耆

英

入 

籍

班

，
並

集

合

了

入

籍

法

庭

之

法
*
 

官

們

的

意

見7

按

實

際

的

需

要

而 

重

新

編

訂

一

本

新

的

課

程

和

録

音

『 

帶

。
此
外 2

 
亦

提

供

問

話

翻

譯

之 

服

務

和

與

入

籍

法

庭

聯

合

舉

辦

參 

觀

入

籍

法

庭

之

活

動

。 

^

切

看

三
-
叁
=
-
=
=
=

三
三=
=
=
=
=
=
=
=
=
=
=
=
=
=
=
=
=
=
=
=
=

三=

三-
三
=

三
三=
=
=
=
=

三=

三
三-
三=
=
=
=
=

三
三=
=
=
=
=
=

三_
=
=
=
=
=
=
=
=

三
三
三
三=
=

三
三
三
三=
=
=
=
=
=
_
=
_
=
=

三
三=
=
=
=
=
=

三2
三
三B

人

到

老

年

，
没
有 

比

老

伴

更

親

的

了

。
兄 

弟

姐

妹

也

是

親

人

，
但 

各

有

各

的

家

，
那
能
聚 

在

一

起

？
兒

女

長

大

成 

人

，
各

奔

前

程

，
也
不 

能

守

在

老

人

面

前

。
只 

有

老

伴

，
才

能

朝

夕

相 

處

。

一

般

都

認

爲

，
愛

情

爲

青

年

人

所

專

有
 ̂

我

却

不

以

爲

然

。
我
覺 

得

老

年

人

的

愛

情

，
比 

青

年

人

更

爲

真

摯
,

更 

爲

深

厚

。
老

伴

共

同

生 

活

數

十

年

，
什
麽
脾
氣 

都

摸

透

了

，
可
算
知
心 

。
幾

十

年

來

，
在
人
生 

的

旅

途

中

，
歷
盡

坎

坷 

，
同

甘

共

苦

，
風
雨
同

0 

—B
^
^
o
^
z
 

— 

—̂
3

 

o

—
 

—松 ̂
-̂

^!
!-̂
^
-

—

0* 

l
^
^
s

闸
一
卻
；

HI
」

■o— 
2
^
^

l#
mlN

LU

舟

，
也

可

謂

肝

膽

相

照 

，
如

今

退

出

工

作

崗

位 

，
在

家

相

處

的

日

子

更 

多

了

，
儘

管

耳

聾

眼

花 

，
行

動

不

便

，
老

伴

還 

能

知

冷

暖

，
體

貼

入

微 

，
相

濡

以

沫

，
相
依
爲 

命

。
這

種

深

厚

的

感

情 

，
豈

是

年

青

人

的

卿

卿 

我

我

所

能

比

擬

？ 

我

年

過

七

十

，
老 

伴

健

在

。
共

同

生

活

了 

四

、
五

十

年

，
相
知
甚 

深

。
生

平

功

過

，
可
以 

互

相

訴

説

，
平
日
心
裡 

想

什

麽

，
口
裡
説
什
麽 

，
彼

此

都

能

猜

到

。
有 

共

同

言

語

，
互
相
照
顧 

，
互

相

安

慰

，
互
相
鼓 

勵

。
説

來

好

笑

，
我
怕 

他

先

我

而

死

。
我

心

想 

，
他

死

了

，
我
怎
能
活 

下

去

？
最

好

我

先

死

。

有

點

自

私

，
也

有

點

痴 

，
你

説

對

不

對

？

社團介
*

不
少
溫
哥

華

的

社
會
風
體 

都

提

供

歡

迎

耆 

英

參

加

的

活

動 

，
本
欄
日
後
會 

陸

續

介

紹

各

耆 

英

組

織

及

活

動 

，
以
下
是
一
些 

耆

英

團

體

簡

介

一、
中

僑

互

助

會

耆

英 

組 

4
4
9

 

E
.  

HASTINGS

 

S
T
R
E
E
T

 •

電

話
.
•

二
五 

三|

五

五

六

一

。
—

服 

務

對

象

爲

六

十

歲

以

上 

耆

英

人

士

，
旨
在

促

進 

耆

英

間

互

助

互

愛

，
並 

透

過

下

列

活

動

令

耆

英 

們

認

識

如

何

適

應

加

拿 

大

及

多

關

心

社

區

。
該 

組

活

動

計

有

英

文

班
( 

逢

星

期

三

上

午

十

時

— 

十

二

時

，
逢
星
期
六
中 

午

十

二

時

至

下

午

二

時 

)

，
講

座
(

包
括
醫
學 

、
福

利

等
)

、
生
活
體 

驗

、
旅

行

、
參
觀
及
生 

日
會

等

文

娱

活

動

。
更 

加

設

「
耆

英

探

訪

組

」 

,

務
求

增

進

耆

英

間

互 

相

關

懷

，
同

時

以

「
松 

鶴

天

地

」
去
分
享
大
温 

哥
華
區
内
各
耆
英
間
之 

心

聲

及

藉

以

互

通

消

息

一一、
士

達

孔

拿

成

人

康 

樂

中

心

台0 

CAM
PSELL  

AVT

電

話

二

五

一
|

六 

四

一

一

。
—

服

務

對

象 

除

耆

英

外

，
還
包

括

傷 

殘

或

健

康

上

有

問

題

的 

人

士

。
活

動

包

括

保

健 

常

識

、
手

工

藝

製

作

、
 

座

談

會

、
電

影

或

幻

燈 

欣

賞

、
體

育

或

户

外

活 

動

、
聚

餐

和

提

供

有

關 

其

他

機

構

的

資

料

。
 

三
、
快

樂

街

坊

服

務

中 

心 

2
一31  

R
E
N
F
R
E
W

 

STREET

•

電
話
二
五
一 

— 

一

二

二

五

。
——

服
務 

中

心

設

有

三

個

耆

英

組 

.•
樂

群

耆

英

會

，
健
康 

耆

英

會

和

快

樂

耆

英

會 

。
活

動

包

括

手

工

藝

講 

習

班

、
聚

餐

、
生
日
會 

、
旅

遊

及

健

體

班

等

活 

動

。
該

中

心
現
設
有
一 

個

開

放

給

耆

英

使

用

之 

休

息

室

，
歓

迎

各

耆

英 

(

無

論

會

員

與

否
)

盡 

量

利

用

該

處

作

聚

會

。
 

四
、
溫

哥

華

南

區

華

人 

耆
英
會 6470

 

V
I
C
T
O
R
I
A

 

D
R
I
V
E

電

話

二

五

四

一 

五

六

二

一

。
——

服
務
及 

活

動

包

括

英

語

班

、
各 

項

有

關

健

康

、
房

屋

、
 

社

會

福

利

、
及
老
人
需 

要

的

講

座

，
參
加
政
府 

社

區

和

其

他

民

族

社

團 

舉

辦

的

活

動

，
生
日
聯 

歡

，
電

影

或

音

樂

欣

賞 

，
旅

遊

及

體

育

等

活

動

。
凡

在

溫

哥

華

南

區
( 

北

由

十

六

街

起

，
南
至 

M
ARINE  DRIVE

，
東
由 

界

限

街

，
西

至

菲

沙

街 

)

居

住

，
年

滿

五

十

五 

歲

的

華

人

，
經

會

員

介 

紹

均

可

申

請

入

會

。
 

五
、
溫

哥

華

華

人

耆

英 

會 

60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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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
話

二

五

一

—

四
九
四 

五

。
—

活

動

包

括

暑

期 

旅

遊
(

六

至

八

月
)

， 

遊

覽

美

加

旅

遊

勝

地

、
 

午

餐

聚

會

、
電

影

欣

賞 

'

體

育

及

健

康

活

動

等

f
e
^
r
o
^
 

歡
迎
投
稿 

讀

者

諸

君

如

有

下 

列

題

材

之

大

作

，
希
即 

寄

來

，
限

於

篇

幅

，
最 

好

每

篇

字

數

在

四

百

字 

至

一

千

字

之

間

。

徵

稿

内

容

：
營
養 

、
醫

藥

、
體

育

等

養

生 

健

康

常

識

。
耆

英

生

活 

'

家

庭

代

溝

等

問

題

的 

探

討

和

論

述

。
手
工
藝 

、
園

藝

、
烹

飪

、
家
務 

心

得

、
消

費

常

識

等

。
 

介

紹

各

地

文

化

、
風
光 

、
旅

遊

知

識

、
棋

藝

、
 

猜

謎

、
遊

戲

。
掌
故
事 

物

、
杜

撰

小

説

。
介
紹 

各

處

民

風

、
習

俗

、
節 

日

風

貌

、
應

節

食

品

等 

■ 
0

創

作

詩

詞

、
小
品
文

等

。
凡

六

十
歲
以
上
的 

華

人

均

可

申

請

成

爲

會 

員

。六、
東

區

居

民

協

會

華 

人
耆
英
組 

5
—
9  

E
A
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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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ASTINGS

 S
-

電

話

六 

八
二I

 
一
。

一

九

。I
 

活

動

範

圍

包

括

諮

詢

服 

務

、
代

申

請

廉

租

屋

、
 

業

主

與

住

客

糾

紛

、
中 

英

翻

譯

、
填

報

入

息

税 

、
免

費

英

文

班

、
編
織 

班

、
郊

遊

及

其

他

康

樂 

活

動

，
歡

迎

五

十

五

歲 

以

上

的

華

人

參

加

。

、
名

文

選

録

。
繪

畫

、
 

書

法

、
攝

影

等

。

投

稿

細

則

：

/

請

用

原

稿

紙

，
切 

勿

一

紙

兩

面

書

寫

。
( 

稿

紙

可

由

本

刊

供

應
) 

02.
來

稿

可

以

用

筆

名 

發

表

，
但

請

詳

列

真

實 

姓

名

、
地

址

及

電

話

， 

以

便

聯

絡

。

3

本

刊

乃

非

賣

品

， 

工

作

純

是

義

務

性

質

， 

不

奉

稿

酬

。

a

來

稿

希

無

政

治

及 

宗

教

色

彩

。

5

本

刊

保

留

删

改

内 

容

之

權

利

。

6

來

稿

請

寄

「
松
鶴 

天

地

」
編

輯

部

。
溫
哥 

華

喜

士

定

東

街

四

四

九 

號

，
電

話
.
•

二
五
三
— 

五

五

六

一

，
中
僑
互
助 

會
O


